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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
专项资金服务贸易专题申报指引

一、资金依据

根据《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穗府办函

〔2020〕12 号）、《广州市商务局扶持资金管理操作流程指引

（试行）》、《广州市商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审批权下放专项

资金管理的通知》（穗商务函〔2022〕150 号）和《广州市商务

局关于贯彻落实广州市加快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发展实施意见

的工作方案》（穗商务函〔2022〕169 号），制定本申报指引。

二、支持对象

支持对象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。

1.依法登记注册，在我市从事服务贸易、服务外包业务的企

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其他相关单位；

2.根据申报业务类型，已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的服务

外包及软件出口信息管理应用系统（企业端），或服务贸易统计监

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（企业端），或技术贸易管理信息应用系统（企

业端）中登统相应业务数据。

3.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，未被列入“严重失信主体名单”。

（二）国际邮轮。

1.在广州开展邮轮相关业务的邮轮公司、港口运营保障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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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邮轮产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；

2.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，未被列入“严重失信主体名单”。

三、支持时段

2023年 1月 1日-12月 31日。

1.服务贸易（含离岸服务外包）项目：以外汇收入凭证（或

付汇凭证）时间为准；

2.在岸服务外包项目：以发票（或收入凭证）时间为准；

3.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类认证、认定荣誉称号：以获得认证、

荣誉的有效证明文件时间为准；

4.邮轮项目：以发票时间为准。

四、支持方向和标准

（一）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。

1.对支持时段内开展服务贸易进出口（含离岸服务外包）业

务实绩达到 50万美元以上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奖励。

对开展服务外包在岸业务达到 50万美元以上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

100万元奖励。企业可同时申请服务贸易进出口业务和在岸服务

外包业务业绩奖励。具体档次及标准见下表：

业务额（万美元） 最高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
10000（含）以上 100

8000（含）-10000 80

6000（含）-8000 60

3000（含）-6000 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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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（含）-3000 20

100（含）-1000 10

50（含）-100 5

2.对获得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国际认证给予最高不超过 5万

元的奖励。

3.对我市获得国家级机构认定的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类荣誉

项目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20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国际邮轮。

1.邮轮母港运营服务奖励。对支持时段内为邮轮开展业务提

供母港港口运营保障服务的企业，按邮轮母港运营服务相关建设

和运营投入（包括设备、仪器、技术、信息化软件购置或租赁等）

给予不高于 50%奖励，金额不高于 300万元。

2.邮轮母港港口查验配套服务奖励。对支持时段内为母港口

岸查验单位配备查验设施和工作条件的企业，按邮轮母港港口查

验配套服务相关投入（包括设备、仪器、技术、信息化软件购置

或租赁等）给予不高于 50%奖励，金额不高于 200万元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申报服务贸易、服务外包、邮轮项目的单位，需提供以下材

料：

（一）基本申报材料。

1.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服务贸易专题

申请书（附 1：含封面、申请表、承诺书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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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。

（二）专项申报材料。

1.服务贸易（含离岸服务外包）项目

（1）申报企业可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提供申报资料：

①提供支持时段内本单位服务贸易收支专项审计报告（结论

页须加盖审计单位公章），5份涉外服务合同（或补充协议）复印

件及其包含涉外服务内容、金额、合同签订名称等主要条款的中

文翻译件和外汇收入凭证（或付汇凭证）复印件、涉外收入申报

单（或境外汇款申请书）复印件, 其它涉外服务合同及外汇收入

凭证（或付汇凭证）应随时备查。

②提供支持时段内本单位涉外服务合同（或补充协议）复印

件及其包含涉外服务内容、金额、合同签订名称等主要条款的中

文翻译件和外汇收入凭证（或付汇凭证）复印件、涉外收入申报

单复印件（或境外汇款申请书）。

（2）技术进口企业应提供《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书》、在结

汇记录表中有银行填写结汇记录并盖章的《技术进口合同数据

表》、银行出具的付汇凭证。

（3）企业服务进出口情况明细表（附 2）。

2.在岸服务外包项目

（1）申报企业可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提供申报资料：

①提供支持时段内服务外包收入专项审计报告（结论页须加

盖审计单位公章）以及 5份服务外包合同（或补充协议）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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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发票（或收入凭证）复印件，其他服务外包合同及发票（或收

入凭证）应随时备查。

②提供支持时段内全部的服务外包合同（或补充协议）复印

件和发票（或收入凭证）复印件。

（2）在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情况表（附 3）。

3.申请获得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类认证、认定荣誉称号的企

业或园区需提供取得相关证明文件、情况明细表（附 4/附 5）。

4.邮轮项目

（1）母港运营服务项目。需提供相关投入发票等凭证材料。

（2）港口查验配套服务项目。需提供相关投入发票等凭证材

料。

（3）投入发票汇总表（附 6）。

附：1. 2024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服务贸

易专题申报书

2.企业服务进出口情况明细表

3.企业在岸服务外包收入明细表

4.获得相关荣誉称号情况明细表

5.企业获得相关认证情况明细表

6.投入发票汇总表


